聯名帳戶約定事項存戶同意書
立同意書人在 貴會設立       存款，帳號：               之聯名帳戶（以下稱本帳戶），茲聲明如下：
一、本帳戶在 貴會之電腦資料登錄以             為鍵檔名義人，本帳戶利息所得（包括扣繳稅款、扣繳憑單等）及有關文書之送達得僅通知鍵檔名義人，即視同送達通知所有立同意書人，如有任何糾葛情事，概與  貴行無涉。
二、本帳戶不得申請辦理  貴行之各項自動化服務（如金融卡、電話語音服務、網銀行、行動銀行…等）及聯行代付業務。
三、立同意書人之任一人遭法院扣押存款時， 貴會得將本帳戶全部凍結及陳報法院，立同意書人絕無異議。
四、立同意書人之任一人對於  貴會負有債務而未依約清償時，  貴會得隨時就本帳戶之全部存款餘額在 貴會債權額範圍內予以抵銷，立同意書人絕無異議。
五、發生繼承情事時，則應由繼承人會同其餘立同意書人共同辦理領取本帳戶餘額事宜。
六、有關存單、存摺、印鑑等之掛失（更換）及補發、存單質借（含設質），均應由全體立同意書人共同申請。
七、任一立同意書人以個別名義開立之支票存款帳戶如經通報拒絕往來，本帳戶如為支票存款帳戶，則本帳戶與  貴會之委任契約視為終止，立同意書人願即依  貴會規定共同辦理結清手續。支票存款聯名帳戶如經通報拒絕往來，則立同意書人以個別名義開立之支票存款帳戶均拒絕往來。其他有關退票及拒絕往來事項之處理，均依法律、主管機關或票據交換所之規定辦理。

八、本帳戶取款條或支票之金額以外記載事項（包括支票平行線之撤銷）之更改處，經任一立同意書人單獨簽蓋留存之印鑑既屬有效。
九、帳戶分配方式：□1、代表人自理  □2、平均  □3、未約定
　　此　　致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臺南市永康區農會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立同意書人（即存戶）：　　                立同意書人（即存戶）：　　　　 　       （親自簽章）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
住（地）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（地）址：

立同意書人（即存戶）： 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立同意書人（即存戶）：　　　　　        （親自簽章）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
住（地）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（地）址：
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核對身分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經辦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核章
